	國立臺東大學    年度第    學期

學生 「免修大一英文」 申請書

	學生
	姓 名
	學 號
	學系/年（班）級
	行 動 電 話

	
	
	
	
	

	申

請

規

定

及

限

制
	一、本校新錄取或已就學之學生，於入學前達下列標準任一項者，可免修大一英文（英美語文學系學生之標準，則依該系另訂之。）
  (1)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考試--GEPT:  中高級複試(含)以上
  (2)托福（TOEFL​​—ITP）: 527分(含)以上。
  (3)電腦托福（TOFEL—CBT）: 197分(含)以上。
  (4)網路托福（Internet-based TOEFL）：65分（含）以上。
  (5)IELTS聽說讀寫皆達到5.5以上。
  (6)多益測驗（TOEIC）: 750分(含) 以上。
  (7)其他相同等級之外語能力測驗（請參照本校教務處相關法規：國立臺東大學學生畢業外語能力標準實施計畫）。
二、申請免修大一英文四學分之學生，其通識學分得減為24學分（語言與思考工具領域減4學分），但其畢業學分仍依所屬學院之規定，應修滿128或148學分。
三、檢附檢定合格證明文件影本，並提供正本，以供查驗。

	所屬系所
	通識中心
	教務處 課務組

	
	
	


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
※ 本表正本由教務處課務組留存，影本送交所屬學系、通識中心、學生本人各存一份 ※
